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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东晓

作为医生， 药到病除、 妙手回春是对
患者最大的恩泽； 而对于病人， 摆脱了病
痛的折磨， 总是对医生感激不尽。 在义乌
市江滨北路

243

号 （义乌365便民中心旁）
的许仍和中风专科， 这种医患之间的付出
与感恩， 在那挂满四壁的一面面锦旗里和
许仍和医生抽屉里那一叠叠的感谢信中得
以诠释。

2009

年
4

月中旬， 许仍和医生意外地
收到了寄自加拿大的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出版的 《 活出精彩》 一书， 作者老傅不但
亲手在扉页写下“ 感谢您真诚的帮助， 高
超的医术， 务实的思想” 的赠言， 还在书
的前言中这样表述： “ 尤其要感谢许仍和
大夫， 从他身上学到了踏实、 淳朴的思维
方式和行事方法。”

这位作者为何著书？ 又为何要一再感

谢许仍和医生呢？ 原来， 他也是一名中风
病患者，

2003

年得病后， 脑干出血、 语言
障碍、 下肢瘫痪， 笑而不止、 哭而不停 。

直到
2007

年
7

月， 饱尝了整整
4

年病痛折
磨的老傅， 终于在许仍和中风专科找到了
希望， 历经近

300

天的治疗， 语言障碍及
下肢瘫痪均基本康复， 并逐渐迈向正常人
的行列。

许仍和今年
58

岁， 是一位具有中医内
科执业医师和西医临床执业医师双重执业
资格的中风专科名医。

30

多年来， 他潜心
投入中风后遗症的探索与研究， 终于取得
突破性进展。 他在掌握中风病理、 药理规
律的基础上， 取诸名家之长， 独辟蹊径 ，

自创了以养肝健脾为主要特色的中风偏瘫
治疗理论。

许医生说， 古人云“ 肝主筋”， “ 脾主
四肢”， 肝脾得养， 四肢灵便。 如果以“ 活
血化瘀” 治疗， 疗效不尽如人意， 病残率
很高。 以养肝健脾的方法治疗中风偏瘫 ，

症治贴切， 疗效可期。 依据这一学术理论，

他从数以百计的古方、 验方、 秘方、 偏方
中博采众长， 筛选出具有确切疗效的系列
方剂。 之后， 他又在临床实践中对原来的
方剂不断加以改进， 根据病人的性别、 体
质、 年龄、 发病时间长短和病情， 分症辨
型， 因人施治。

中风主要病理是运动和感觉中枢神经
损害引起的一系列功能障碍： 吞咽困难是
吞咽中枢神经损害引起的吞咽肌瘫痪所致，

病人不能进食， 并且连口水也不能咽下 ；

大小便失禁是高级中枢神经损害引起的肛
门和尿道括约肌瘫痪， 使病人大小便不受
意识控制； 呛咳或陈咳是会厌肌瘫痪所致，

使吞咽时会厌盖不住喉口， 食物进入喉腔
内引发剧烈咳嗽。

对中风引起的头痛、 头晕， 偏瘫侧肢
体出汗不止、 疼痛等后遗症， 许仍和也探
究出一套令人满意的治疗手段。 他总结出
如下几点诀窍：

1

、 疗效是个硬道理。 中风病人心理压
力很大， 许多病人怕治不好， 尤其是几经
转院， 病情几经反复的病人更是如此。 而
疗效是改变病人悲观失望情绪最好的安慰
剂， 医生要尽快拿出可见可期的疗效， 使
病人看到康复的希望。

2

、 功能锻炼很重要 。 正确的治疗手
段， 还需病人正确的功能锻炼来配合。 锻
炼是否正确， 关键看锻炼的方法是否与病
理生理保持一致。 中风病人一般都表现为：

上肢瘫痪者， 伸肌瘫痪程度重于曲肌， 所
以应以锻炼伸肌为主。 下肢瘫痪者， 曲肌
瘫痪程度重于伸肌， 所以应以锻炼曲肌为
主； 锻炼的强度应视病人的体力状况， 不
宜作硬性规定。 因为中风者很易疲劳， 而
疲劳后往往需一周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恢复。

强度过大， 会影响病人配合治疗和锻炼的
心态。 如锻炼跷脚背动作， 病人体力适合
跷三次就让其跷三次， 不要让其硬撑着跷
四次。 但病人要一有体力就练， 一有时间
就练。 能坐时就坐着练， 能站时就站着练，

能走时则走着练。 这样的锻炼病人易坚持、

效果好， 家属护理也方便轻松很多。

3

、 不可忽视防复发。 中风病的复发率
很高， 因此， 要让病人了解中风的病因 、

病理， 让病人知道哪些是中风复发的诱发
因素， 主动积极防复发。

妙方来自多年的付出， 疗效出自执著

的探寻。 近年来， 慕名到义乌市许仍和中
风专科求治的中风患者纷至沓来， 近到杭
州、 温州、 宁波及周边县市， 远至黑龙江、

江西， 甚至还有瑞典、 加拿大、 印尼、 巴
西等国家的病人。

为什么中风病人喜欢跑到义乌看病？

治疗中风偏瘫，义乌有位医生有套自己的治疗理论

患中风病康复后的加拿大华人老傅著书
《活出精彩》抒发感情

许仍和医生

挂在许仍和中风专科的部分锦旗

■《第一财经日报》言木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进入冲刺阶段， 广
受关注的公益诉讼难题成为此次民诉法修改
的重要议题之一。 环境污染、 侵犯消费者利
益……这些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 被纳入公
益诉讼的范围。 检察机关也被此次草案赋予
公益诉讼主体之责， 长期以来公益诉讼主体
缺位的现象或将得到缓解。

公益诉讼主体将有待明确
近日， 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三大诉讼

法论坛上， 参与民诉法修改的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教授汤维建， 报告了民诉法修改涉及
的问题。 其中， 公益诉讼问题的修改引人关
注。

近年来， 随着环境污染事件的频发， 相
关的公益诉讼问题也越来越多。 云南陆良铬
污染 、 康菲石油污染等事件给当地生态环
境、 居民生产生活等带来负面影响。 环保组
织、 律师等都试图提起公益诉讼， 为当地居
民争取补偿、 维护权益。 此外， 不良厂家侵
犯消费者利益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毒奶粉、

地沟油等， 危害消费者身心健康。

但是， 无论是环境污染还是消费者利益
受损， 公民个人或民间组织要提起公益诉讼
都陷入种种困境。 尤其是诉讼主体资格如何
确定， 成为公益诉讼的首要难题。 因此， 此
次修改草案对主体资格作了确认 。 汤维建
称， 草案中的公益诉讼主体表述为“ 有关机
关和社会团体”。

“ 有关机关” 如何解释？ 立法机关希望
包括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 “ 但行政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争议非常大，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
诉讼目前基本上是有共识的。” 汤维建说。

不过， 在论坛现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授戴玉忠则表示，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
律监督机关， 它主要对法院裁判的结果和诉
讼当中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而作为原告起
诉则与其监督职能形成权力上的冲突。

汤维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检察机关可
以对犯罪提起公诉， 因为犯罪侵犯了社会公
共秩序， 也可以说损害了公共利益。 因此，

对于侵犯公共利益的现象， 检察机关可以履
行其起诉职能。

另外， 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以后可能没有
起诉的主体。 “ 私人可能不愿意起诉， 起诉
了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而且起诉还有一定的
成本。 所以公益诉讼往往出现诉讼主体缺位
的情况。 如果没有人起诉的话， 公共利益就
无法保护。” 汤维建分析说。

曾有律师试图提起公益诉讼， 却因无主
体资格而被驳回。 此次， 对于个人是否有权
提起诉讼， 汤维建称仍然没有定论。

检察机关全面监督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当中， 诉讼当事人会遇到诉讼

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现象， 如无法立案、 应该
公开审判却未被公开审判、 审判后未被执行
等。 汤维建告诉记者， 此次民诉法的修改，

确立了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的全程监督职
能， 通过监督确保法庭公正审判， 同时对当
事人的诉权提供保障。

汤维建表示， 检察监督是此次修改中最
重要的部分。 现行民诉法的检察监督只是局
部监督， 也就是对生效裁判的错判， 当事人
可向检察机关申诉， 检察机关可进行抗诉。

而这次修改对检察监督新增了三种情况。

首先是诉前监督 ， 当事人起诉遭遇困
难， 没能立案， 可到检察院去申诉， 检察院
可以去支持起诉。

其次， 法院在审判过程当中， 如果出现
了程序违法的现象 ， 如合议庭组成的不合
法、 该公开审判没有公开审判、 该回避不回
避， 法院审判案件没有管辖权等侵害当事人
合法权益问题 ， 当事人可向检察院提起申
诉， 检察院就可以进行监督。

此外 ， 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
种种错误 ， 如本来是子公司欠钱却执行母
公司的财产 、 企业破产却执行了个人财产
等诸如此类问题 ， 当事人向法院提出异议
未得到纠正的 ， 当事人或者是利益相关人
可以向检察院提出申诉 ， 由检察院对法院

进行执行监督。

检察机关如何保证监督意见的有效？ 汤
维建表示， 对检察院提出的监督意见， 法院
若不纠正， 检察院可以向上级法院反映， 也
可以向人大反映。 如果法院在诉讼过程中还
有其他错误存在 ， 如法官收受当事人贿赂
等， 检察院可以移送犯罪线索， 进行侦查。

除了上述两大方面外， 民诉法修改草案
还在小额诉讼程序、 调解等多个方面提出了
修改意见。 汤维建告诉记者， 草案将在今年
10

月底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一般进行
三审， 半年内或将通过。

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可提起公益诉讼吗
民诉法修改草案10月底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